西部地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西部之光”
特色软件企业、特色软件产品、特色服务案例发布管理办法
（试行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国家软件发展战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20〕8号）文件精神，展示西部地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以下简称“软件企业”）实力，打造竞争力强、美誉度高的区域产业品牌，进一步提升西部软件企业竞争力。西部地区软件行业协会根据《西部地区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倡议书》，打造“西部之光”区域软件产业品牌，结合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西部地区软件行业协会是指内蒙古软件行业协会、广西软件行业协会、重庆市软件行业协会、四川省软件行业协会、贵州省软件行业协会、云南省软件行业协会、陕西省软件行业协会、甘肃省信息产业协会、宁夏信息产业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软件行业协会。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西部地区软件行业协会联合发布“西部之光”特色软件企业、特色软件产品、特色服务案例名单。
第四条  西部地区软件行业协会省际协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西部之光”发布工作。
第五条  “西部之光”名单发布工作以“树标杆、促创新、提影响”为基本目标，坚持统分结合、统一发布、优化改进的基本原则。

第二章 发布条件
第六条  发布基本条件
（一）登记注册在西部地区十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和“三无”事业单位。
（二）企业信用良好，相关信用信息查询之日一年内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无行政处罚、失信惩戒等信息，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财务管理等相关企业制度健全，无知识产权争议，无重大社会负面影响行为和事件。
（三）企业主营业务和技术发展重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主导的产品或服务应符合国家鼓励的发展方向。
（四）企业近三年软件业务收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30％。
第七条  特色软件企业还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成立时间五年以上（自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之日起计算），并通过软件企业评估。
（二）企业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不少于500万元。
（三）企业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每年不低于2000万元。
（四）企业近三年软件业务收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70％。
[bookmark: _GoBack]（五）企业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不低于5%。
（六）企业从业人员常年不少于50人。
（七）企业在细分领域拥有较强核心竞争力和明显优势。
（八）企业入围省级以上优秀软件企业、重点软件企业名单的，可优先进入发布名单。
注：其中（二）、（三）条可根据各地区情况适当放宽。
第八条  特色软件产品还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软件产品应符合国家和所在地区产业发展政策导向，类别属于基础软件、支撑软件、平台软件、工业软件、嵌入式系统软件、信息安全软件、5G相关软件、人工智能软件等高端软件，或在制造业集群、政务治理和民生服务重要领域有创新型应用的行业应用软件。
（二）该项软件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备软件著作权，并通过软件产品评估。
（三）该项软件产品功能或性能有重大突破，具有技术领先优势或者打破市场垄断。
（四）该项软件产品已正式发布并进行销售，具有良好市场推广应用前景。
（五）该项软件产品通过相关法定检测机构检测。
（六）该项产品软件研发投入不低于100万。
（七）该项软件产品与信创技术路线相适配的，或拥有相关专利的，或该项软件产品的研发过程推动了相关标准制定的可以适当放宽相关条件。
（八）仅限于企业自用的软件或用户定制的非通用软件，不属于征集范围。
（九）入围省级以上优秀软件产品、重点软件产品名单的，可优先进入发布名单。
第九条  特色服务案例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案例应是已实际落地应用的解决方案，具备先进性、实用性、代表性和可复制性，在促进产业升级、模式创新、经济社会效益提升等方面成效明显，有可量化的实际成效。
（二）案例应在团队、技术、产品等方面拥有独家优势，运营模式、技术应用、项目实施等环节具有独特创新性、实施效果得到广泛认可。
（三）案例应充分体现数字技术与各行业融合发展趋势，且技术水平处于行业领先，为各行业探索数字技术应用带来启示。
（四）案例应具有较高性价比和较高推广应用价值，且应用成效显著，为各行业的数字化发展提供实用经验和路径参考。
（五）入围省级以上的优秀示范案例，可直接进入发布名单。

第三章  发布程序
第十条  发布工作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制定方案。西部地区软件行业协会省际协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制定年度发布工作方案，并由联席会全体讨论通过。
（二）名单推荐。西部地区软件行业协会分别组织所在地区企业自行申报或根据现有工作基础推荐，形成所在地区特色软件企业、特色软件产品和特色服务案例推荐名单（以下简称“推荐名单”），报送至西部十省（自治区、直辖市）软件行业协会省际协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汇总。
（三）讨论确定。西部地区软件行业协会省际协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对推荐名单进行讨论，形成“西部之光”百家特色软件企业、百件特色软件产品和百个特色服务案例公示名单。
（四）名单公示。西部地区软件行业协会省际协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和西部十省（自治区、直辖市）软件行业协会同步将名单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三个工作日，公示结果反馈至西部十省（自治区、直辖市）软件行业协会省际协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五）发布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由西部地区软件行业协会省际协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形成“西部之光”百家特色软件企业、百件特色软件产品和百个特色服务案例名单，面向社会公开发布。

第四章  发布管理
第十一条  原则上，每年发布特色软件企业100家、特色软件产品100件、特色服务案例100个，西部十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分配名额，部分地区因故无法满额的情况，可考虑向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补足，总体不超额。
第十二条  发布工作每年组织开展一次。西部地区软件行业协会省际协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和西部十省（自治区、直辖市）软件行业协会分别组织宣传推广，不断提升“西部之光”区域软件产业品牌影响力，帮助行业企业提升竞争力。
第十三条  西部十省（自治区、直辖市）软件行业协会不得借发布工作名义收取企业费用。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经西部地区软件行业协会省际协作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后实施，有效期3年。
